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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01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承辦人：賴盈如
電話：089-322002#1507
傳真：089-346837
電子信箱：f5038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達仁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終字第11301095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東縣113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(376540000A_1130109589_ATTACH1.pdf、

376540000A_1130109589_ATTACH2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臺東縣113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計畫」，請貴校(單

位)協助轉知相關競賽訊息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臺東縣113年全國語文競賽縣賽於113年9月14日(六)分別假

東海國小(國語文)及仁愛國小(本土語)舉行。

二、旨揭競賽重要規定摘述如下，餘請自行參閱實施計畫：

(一)報名資訊：

１、報名期間：113年5月27日至113年6月21日。

２、報名網址：https://play.xsv.tw/ttlc/。

３、報名作業：

(１)學生組、教師組及隸屬學校之社會人士：請以學校

為單位至臺東縣語文競賽報名網站

（https://play.xsv.tw/ttlc/）完成線上報名(並

完成照片、錄影錄音授權書、著作授權同意書同步

掃描上傳)，並繳交紙本資料至承辦學校；遺失帳

號密碼之學校請洽業務單位查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30007625

■■■■■■社會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5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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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無隸屬學校之社會人士：請檢送實施計畫附件3紙

本及證明文件至承辦學校，由承辦學校至臺東縣語

文競賽報名網站統一建檔。

４、跨學制學生由113年6月就讀學校完成報名，報名組別

請選擇113年9月就讀之教育階段。

５、抽籤日：暫定113年8月14日上午10時假本縣東海國小

進行電腦抽籤，抽籤後不可更換報名項目及組別。

６、原住民族語朗讀修正稿繳交截止日：113年8月9日。

７、讀者劇場文本及智慧財產權切結書繳交截止日：113年

8月9日。

(二)讀者劇場(團體賽)變革資訊：

１、比賽時間：國小學生組及國中學生組對話時間3至4分

鐘，高中學生組4至5分鐘；問答時間每位競賽員均為

45秒鐘（不含評判委員提問時間）。

２、比賽時禁止使用文具、道具(如：假髮、頭巾、帽子、

彩帶、響板、放置文本之物品等)、舞臺背景與配樂，

服裝不列入評分。

３、各隊人數：閩南語、客語每隊5至8人；原住民族語每

隊2至8人。各隊伍成員須由學校進行本土語文課程同

一班級學生組成，如果該班人數不足5人，可就其班級

人數參加。高中學生組由高一本土語文修課時同一班

級學生組隊。

４、「縣賽」各校可報名隊數：每所學校各語言報名隊伍

上限2隊，不同語言不疊加併計。

５、「縣賽」劇場文本及智慧財產權切結書於113年8月9日

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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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繳交，惟報名須配合縣賽個人組項目報名期程，請

於113年5月27日至113年6月21日期間完成報名。

６、全國決賽規定競賽員不可同時參加113年全國語文競賽

各語各項目。

(三)曾獲得決賽各該語言各該項各該組別特優者，不得再參

加該語言該項該組之競賽。

(四)為管理競賽場地秩序及品質，語文競賽每校帶隊人數上

限國語文及本土語各2名，讀者劇場每報名1隊可增加1名

帶隊人員入校。

三、本案如有疑問，請洽本府教育處資終科賴小姐，電話：

（089）322002分機1507。

正本：臺東縣各國民中小學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臺東縣
內各公私立高中職、臺東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資終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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